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：
上海政法学院“五四奖章”推荐表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一寸
(免冠照)

	籍贯
	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学号
	
	专业
	
	现任职务
	
	

	平均绩点
（在校期间）
	
	联系电话
	
	

	
曾
获
奖
励[footnoteRef:0] [0:  “曾获奖励”一栏，请按时间顺序填写，只须填写大学期间（本、硕）所获荣誉，所列各项荣誉须同时提供荣誉证书复印件或其他证明材料。] 

	序号
	获奖时间
	荣誉名称
	荣誉级别[footnoteRef:1] [1:  “荣誉级别”含校级、省部级、国家级、国际级，校级以下的荣誉不必填写。] 
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个人简历和主要事迹（3000字以内）[footnoteRef:2] [2:  个人简历、详细事迹及奖励清单统一附后，并按照本栏序号有序呈现获奖证明，请参考“个人事迹填报样章”，文末须本人黑色水笔签字确认。] 

标题：										
正文：


	辅导员推荐意见[footnoteRef:3]：150字以上 [3:  “辅导员推荐意见”一栏，所在班级的辅导员应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，字数应在150字以上。
E 本表电子版请用5号宋体字填写，打印时请统一使用A4纸双面打印在一页纸内。] 





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辅导员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推荐意见：

经核实，以上材料真实无误，同意推荐。


负责人签字(盖章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评审委员会评审意见：



（盖章）:
年   月   日



